关于发布2023年北京市8K超高清视听作品扶持申报要求的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科技+内容”深度融合，引导和规范8K超高清及高新视频内容生产，提升作品质量，不断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高质量视听体验需求。根据工作安排，2023年将继续开展8K超高清视听作品扶持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预通知如下：
一、 总体原则
北京市8K超高清视听作品专项扶持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旨在鼓励优秀8K超高清作品生产，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引导和规范8K超高清及高新视频内容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不断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高质量视听体验需求。专项资金遵循“公开公正、择优选取、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管理与使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扶持方向

扶持类别分为纪录类作品、活动类作品、单集短片作品、长系列作品、其他类作品，同时，为鼓励8K超高清创新应用，将对VR视频、沉浸式视频等高新视频作品制作及应用进行扶持。专项资金鼓励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北京历史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以及群众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等内容开展制作，支持8K超高清在文旅、文博等领域的创新内容生产。
三、申报主体资质

（一）在京注册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以及在京高校、科研院所、相关科技企业等。
（二）如有两个以上主体联合申报作品，须以承担主要法律责任的第一出品方作为申报主体，且拥有该作品的评奖申报权、荣誉权。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作品须为已经制作完成的8K超高清作品或VR视频、沉浸式视频等高新视频作品。8K超高清作品的制作参数应符合GY/T 307-2017《超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节目制作和交换参数值》和GY/T 315-2018《高动态范围电视节目制作和交换图像参数值》的相关规定，技术评测要求见《8K超高清视听作品技术指标评测方案（2023版）》（详见附件）。VR视频作品的制作参数应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5G高新视频—VR 视频技术白皮书（2020）》中表1规定。沉浸式视频作品的技术参数应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5G高新视频—沉浸式视频技术白皮书（2020）》中2.2的相关规定。其他形式高新视频应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5G高新视频系列技术白皮书规定。
（二）申报单位须填报《2022年北京市8K超高清视频制作专项扶持项目申报书》（待正式通知发布），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并提交证明文件。

（三）已获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作品，原则上不予重复扶持。
五、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三证合一机构只提供营业执照），或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明等。为精简办事流程，以上证照如果可以在相关系统查证可不提供；

（二）单位基本信息表（加盖公章）；

（三）作品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

（四）申报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申报书应以数据、事实为主要依据，满足作品申报要求；VR视频、沉浸式视频等高新视频作品须提供作品应用推广应用情况说明；

（五）申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涉及多个申报主体，须同时签字盖章）；

（六）申报书中要求的其他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七）申报作品应采用电子介质存储，可为移动硬盘、磁盘阵列等，如申报作品获得扶持，电子存储介质及作品文件不再退回，由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统一归档；

（八）申报作品信息填报表（待正式通知发布）。

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后加盖骑缝章，提交给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申报材料提供1份正本、2份副本，副本可以由正本复印，正本与副本发生矛盾时，以正本为准，同时还需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

六、申报时间

自正式申报指南公布之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止，申报机构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报材料。
咨询电话：010-64081994(综合内容)；010-86093718(技术内容)。

七、工作流程

第一步：作品受理
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对申报单位进行资格认定，符合条件的单位予以受理申报材料。在申报材料初审过程中，如申报类别填报不合理，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建议。
第二步：技术评测

管理办公室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作品进行技术评测，包括基本参数评测和技术质量评测两项内容，评测合格作品依据分值高低进行分档。

VR视频作品按照《5G高新视频—VR 视频技术白皮书（2020）》中表1规定的参数进行评测。

沉浸式视频作品按照《5G高新视频—沉浸式视频技术白皮书（2020）》中2.2规定参数进行评测。

其他形式高新视频参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5G高新视频系列技术白皮书规定参数进行评测。
第三步：合规审查

管理办公室组织评审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合规审查，通过审查的作品进入下一环节。

第四步：综合评审

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在综合前两轮评测/审查意见基础上，遴选确定拟扶持作品，拟定扶持分档及扶持金额。

第五步：公示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审议专家评审意见并对拟扶持作品网上公示，公示期5天。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市广播电视局提出书面意见，市广播电视局在接到意见之日起5日内给予答复意见。

第六步：签约实施

公示期满后，市广播电视局与申报单位签订扶持协议并全额拨付扶持资金。

获得扶持的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资金，用于8K视频制作相关业务，并配合完成绩效考评工作。
八、宣传与推广
鉴于8K视频作品及VR视频、沉浸式视频等高新视频作品制作难度高、生产周期长，如有申报意愿，请参照上述要求提前安排拍摄计划，并加强素材积累。以上内容为基本工作原则，具体申报要求以正式发布的申报指南为准，请及时关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官网及公众账号。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202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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